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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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吳意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緝字第11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菊子與告訴人王堅智於批發市場上熟

識，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使告訴人能應允借

款，（一）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

意，先後於民國111年7月11日某時許、111年8月1日某時

許，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被告之子即李

松道、林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

權書，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票，並在本票共同發票

人欄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志」之署名，以表彰李

松道、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持向告訴人分別借款新

臺幣（下同）6萬元、18萬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被

告有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二）另基於偽

造有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0月7

日某時許，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李松

道、林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權

書與擔任保證人之切結書，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

票，並在本票共同發票人欄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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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署名，以表彰李松道、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與

債務保證人，持向告訴人借款28萬3,000元，使告訴人陷於

錯誤，誤認被告有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

（三）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12月11日，持

所簽發面額2萬元本票，向告訴人借款2萬元，使告訴人陷於

錯誤，如數借款予被告。因認被告就前開（一）（二）涉犯

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

造私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嫌；就前開（三）係

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而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

送於管轄法院，且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最高法院

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8月12日本案繫屬本院時，係設籍臺北市北投區

新市街00號3樓之臺北○○○○○○○○○，有戶役政資訊

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惟上開設籍地點係戶政

機關之辦公場所，被告主觀上當無久居於該處之意思，客觀

上亦無居住於該處之可能，故臺北○○○○○○○○○顯非

被告於檢察官提起公訴而繫屬本院時之住所。又被告偵查、

本院準備、審理程序均稱其擔任居家看護，看護地點為和平

醫院、臺北市萬華區等處，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3樓為其子住所，僅作為通訊之用，並未住在該址等語；被

告復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附卷可參，是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於本案繫屬本院

時，均非於本院管轄區域內。

(二)依起訴書內容所載，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罪地點均在桃園

市，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堅智於本院審理程序稱其交付款項

給被告之地點為桃園市中壢區或新北市林口區等情，被告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於偵查中陳述本票均在桃園市中壢區簽立交付告訴人等語，

準此，被告本案被訴上開罪嫌之犯罪地，亦非於本院管轄區

域內，足認本院並無管轄權。

四、綜上所述，本案於檢察官起訴而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所、

居所、所在地及犯罪地均非在本院管轄範圍內，本院就本案

被告所涉犯行並無管轄權，而檢察官誤向本院提起公訴，自

有未合，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管轄錯誤

之判決，並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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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吳意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1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菊子與告訴人王堅智於批發市場上熟識，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使告訴人能應允借款，（一）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先後於民國111年7月11日某時許、111年8月1日某時許，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被告之子即李松道、林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權書，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票，並在本票共同發票人欄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志」之署名，以表彰李松道、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持向告訴人分別借款新臺幣（下同）6萬元、18萬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被告有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二）另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0月7日某時許，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李松道、林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權書與擔任保證人之切結書，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票，並在本票共同發票人欄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志」之署名，以表彰李松道、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與債務保證人，持向告訴人借款28萬3,000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被告有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三）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12月11日，持所簽發面額2萬元本票，向告訴人借款2萬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如數借款予被告。因認被告就前開（一）（二）涉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嫌；就前開（三）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而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且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8月12日本案繫屬本院時，係設籍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00號3樓之臺北○○○○○○○○○，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惟上開設籍地點係戶政機關之辦公場所，被告主觀上當無久居於該處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居住於該處之可能，故臺北○○○○○○○○○顯非被告於檢察官提起公訴而繫屬本院時之住所。又被告偵查、本院準備、審理程序均稱其擔任居家看護，看護地點為和平醫院、臺北市萬華區等處，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為其子住所，僅作為通訊之用，並未住在該址等語；被告復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是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於本案繫屬本院時，均非於本院管轄區域內。
(二)依起訴書內容所載，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罪地點均在桃園市，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堅智於本院審理程序稱其交付款項給被告之地點為桃園市中壢區或新北市林口區等情，被告則於偵查中陳述本票均在桃園市中壢區簽立交付告訴人等語，準此，被告本案被訴上開罪嫌之犯罪地，亦非於本院管轄區域內，足認本院並無管轄權。
四、綜上所述，本案於檢察官起訴而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所、居所、所在地及犯罪地均非在本院管轄範圍內，本院就本案被告所涉犯行並無管轄權，而檢察官誤向本院提起公訴，自有未合，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菊子  





選任辯護人  吳意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緝字第11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菊子與告訴人王堅智於批發市場上熟
    識，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使告訴人能應允借款
    ，（一）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
    ，先後於民國111年7月11日某時許、111年8月1日某時許，
    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被告之子即李松道
    、林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權書
    ，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票，並在本票共同發票人欄
    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志」之署名，以表彰李松道
    、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持向告訴人分別借款新臺幣
    （下同）6萬元、18萬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被告有
    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二）另基於偽造有
    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0月7日某
    時許，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李松道、林
    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權書與擔
    任保證人之切結書，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票，並在
    本票共同發票人欄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志」之署
    名，以表彰李松道、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與債務保證
    人，持向告訴人借款28萬3,000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
    認被告有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三）被告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12月11日，持所簽發面額2
    萬元本票，向告訴人借款2萬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如數
    借款予被告。因認被告就前開（一）（二）涉犯刑法第201
    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
    、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嫌；就前開（三）係犯刑法第
    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而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
    送於管轄法院，且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最高法院
    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8月12日本案繫屬本院時，係設籍臺北市北投區
    新市街00號3樓之臺北○○○○○○○○○，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
    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惟上開設籍地點係戶政機關之辦公
    場所，被告主觀上當無久居於該處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居住
    於該處之可能，故臺北○○○○○○○○○顯非被告於檢察官提起公
    訴而繫屬本院時之住所。又被告偵查、本院準備、審理程序
    均稱其擔任居家看護，看護地點為和平醫院、臺北市萬華區
    等處，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為其子住所，僅作為通
    訊之用，並未住在該址等語；被告復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亦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是被告之住所、
    居所或所在地，於本案繫屬本院時，均非於本院管轄區域內
    。
(二)依起訴書內容所載，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罪地點均在桃園
    市，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堅智於本院審理程序稱其交付款項
    給被告之地點為桃園市中壢區或新北市林口區等情，被告則
    於偵查中陳述本票均在桃園市中壢區簽立交付告訴人等語，
    準此，被告本案被訴上開罪嫌之犯罪地，亦非於本院管轄區
    域內，足認本院並無管轄權。
四、綜上所述，本案於檢察官起訴而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所、
    居所、所在地及犯罪地均非在本院管轄範圍內，本院就本案
    被告所涉犯行並無管轄權，而檢察官誤向本院提起公訴，自
    有未合，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管轄錯誤
    之判決，並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菊子  





選任辯護人  吳意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1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菊子與告訴人王堅智於批發市場上熟識，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使告訴人能應允借款，（一）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先後於民國111年7月11日某時許、111年8月1日某時許，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被告之子即李松道、林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權書，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票，並在本票共同發票人欄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志」之署名，以表彰李松道、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持向告訴人分別借款新臺幣（下同）6萬元、18萬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被告有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二）另基於偽造有價證券、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1年10月7日某時許，在桃園區中壢交流道附近麥當勞內，未經李松道、林旻志2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李松道、林旻志2人授權書與擔任保證人之切結書，簽發面額與借款金額相同之本票，並在本票共同發票人欄位上面偽簽「李松道」、「林旻志」之署名，以表彰李松道、林旻志為本票之共同發票人與債務保證人，持向告訴人借款28萬3,000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被告有足夠之清償能力後，如數借款予被告；（三）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12月11日，持所簽發面額2萬元本票，向告訴人借款2萬元，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如數借款予被告。因認被告就前開（一）（二）涉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嫌；就前開（三）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而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且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8月12日本案繫屬本院時，係設籍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00號3樓之臺北○○○○○○○○○，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惟上開設籍地點係戶政機關之辦公場所，被告主觀上當無久居於該處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居住於該處之可能，故臺北○○○○○○○○○顯非被告於檢察官提起公訴而繫屬本院時之住所。又被告偵查、本院準備、審理程序均稱其擔任居家看護，看護地點為和平醫院、臺北市萬華區等處，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為其子住所，僅作為通訊之用，並未住在該址等語；被告復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是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於本案繫屬本院時，均非於本院管轄區域內。
(二)依起訴書內容所載，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罪地點均在桃園市，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堅智於本院審理程序稱其交付款項給被告之地點為桃園市中壢區或新北市林口區等情，被告則於偵查中陳述本票均在桃園市中壢區簽立交付告訴人等語，準此，被告本案被訴上開罪嫌之犯罪地，亦非於本院管轄區域內，足認本院並無管轄權。
四、綜上所述，本案於檢察官起訴而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所、居所、所在地及犯罪地均非在本院管轄範圍內，本院就本案被告所涉犯行並無管轄權，而檢察官誤向本院提起公訴，自有未合，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